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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政函〔2019〕480 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政协
五届二次会议第 126 号提案办理意见的函

张慧颖等 4 名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大乡村医生培训力度的提案》，交由曲

靖市人民政府办理，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乡村医生集中培训。根据云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统计，截止 2017 年末，全市在岗乡村医生

5332 人，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的乡村医生 4489 人，占 84.19%。

全市采取学历教育、集中培训、跟班学习、现场指导等方式，加

大对乡村医生培训力度，着力提高乡村医生综合素质。

2013—2015 年，共投入 340 余万元，对 3075 名乡村医生进行培

训。2016 年，继续依托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举办两期乡村医

生培训班，全市年龄在 50 岁以下，未参加过 2013 年和 2015 年

乡村医生培训班的 1138 名乡村医生全部参加培训。

二、启动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试点。2016 年，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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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委下发了《云南省 2016 年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云卫发〔2016〕4 号），市、县卫健部

门积极按照文件精神加强宣传、严格组织报名和审核流程，严把

报名审核关，当年符合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271 人。

目前，在岗乡村医生可参加全国统一的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考试合格的发给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三、继续开展基层在职卫生人员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乡村医

生中年龄在 55 岁以下的中专以下学历人员，可报名参加基层在

职卫生人员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费由个人承担 20%，补助 80%。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学历提升工程所需经费由各县（市、

区）统筹，可从下达各县（市、区）的中央及省级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经费和综合改革经费中列支。

四、实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2018 年，实施村

卫生室人员专项技能培训项目，为全市 30%的村卫生室各培训 1

名乡村医生，共培训 418 人。培训对象为获得国家规定执业资格

的乡村医生或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集中理论学习 6 天（48 学时）和临床进修实践 1 天（8 学时），

总培训时间共 7 天。主要学习高血压、糖尿病、儿科常见病诊疗

技能及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内容。由县级卫健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村

卫生室人员到县级医院或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开展培训。实施骨

干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全市遴选获得国家规定执业资格的骨干乡

村医生或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进行

培训，共培训 7 人。重点培训各种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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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诊疗，常见慢性病的管理，健康教育，中医基础知识及适宜

技术，常见诊疗技术操作规范等。集中理论学习 23天（184 学时）

和临床进修实践 342 天（2736 学时），总培训时间共 365 天。由

县（市、区）级卫健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村卫生室人员到县级医院

或具备条件的中心乡镇卫生院开展培训。

五、建立乡村医生进退机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13 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

实施意见》（云政办发〔2015〕54 号）等文件精神我市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

提出：提高乡村医生执业准入要求，新进入村卫生室的村医，应

具备医学院校中专及以上学历并经技能考核合格。加强乡村医生

业务管理、培训和绩效考核。建立健全乡村医生养老退出政策，

乡村医生年满 60 周岁必须办理退出手续。着眼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长远发展，解决目前村卫生室“老的不愿退、新的进不来”的现

实问题，从源头上提升乡村医生整体业务水平。

六、完善乡村医生在岗培训长效机制。我市出台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县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制定和完善乡村医生培养培训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采

取临床进修、跟班学习、集中培训、城乡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加

强培训培养。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对在岗乡村医生每年免费培训不

少于 2 次，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2 周。乡村医生每 3—5 年免费

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或有条件的中心卫生院脱产进修，进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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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3 个月。乡村医生培训要强化中医药知识，使其掌握运用

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技能。鼓励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或者具有执

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在岗乡村医生进入高等医学院校接受医

学学历教育，提高整体学历层次。

感谢你们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曲靖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9 月 30日

（联系单位：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三科 联系电话：0874—3121678）


